
醴陵市妇联
2016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 
一、部门职能职责
妇联为科级单位，有人员7人，编制数5人，其中行政编4人，工勤编制1人。在职人员5人，其中行政人员4人、工勤人员1人、退休人员2人。现有北京现代车一辆、办公场地6间，占地面积为70个平方米，属全额拨款单位，本单位无二级机构。

妇联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团结、服务广大妇女，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，紧密围绕市委、市政府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，动员、组织全市妇女群众参与经济社会发展，努力推进全市经济建设。

（二）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。

（三）加强妇联组织自身建设，指导建立健全各级妇联和基层妇女组织。
二、 部门收支概况
（一）收入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67.58万元，其中，财政预算全额拨款67.58万元；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0万元。

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67.58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0.89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.87万元，医疗卫生支出1.82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1．基本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60.58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、工作性专项等支出。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23.15万元，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。
2．重点专项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7万元，是指为为“三八”活动经费的支出。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：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10.15万元，与上年持平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6.25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.9万元，与上年持平。

